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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與管理目標 

 

為達成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政策與目標，以尊重他人並保護自己之智慧財產，台灣浩鼎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特製訂本智慧財產管理辦法(簡稱本辦法)，以規範、制

定並執行本公司營運與發展所需智慧財產之取得、保護、維護與運用所需之流程，以落實

管理制度之執行，使公司維持市場競爭優勢並促進公司永續經營。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於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屬子公司。 

 

第三條 權責單位 

 

       本辦法之權責單位為法務暨智財處(簡稱法務單位)。 

 

第四條 智慧財產 

 

本辦法所稱之智慧財產涵蓋本公司、本公司員工（含定期契約人員）及參與本公司研究計畫

之公司外人士所產出或取得之專利、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等權利及其他無形智慧資產。 

 

第五條 智慧財產歸屬 

 

一、關於智慧財產權利歸屬，本公司原則上均應與員工及委託或合作單位於事前作明確之約

定，以杜爭議。 

二、本公司員工職務上之發明、創作、著作、營業秘密等之智慧財產歸屬本公司。 

三、本公司委託或接受委託或與他人合作研發技術時，其智慧財產之歸屬依契約約定。若有 

共有之必要時，應詳細約定共有之權利義務關係。  

 

第六條 專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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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申請 

本公司之專利申請案，包括美國臨時專利(US 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PCT 及其

他各國專利申請，於申請前應由研發單位專案經理(PM)或相關人員填具《發明揭露申

請表》及《專利申請審查表》、每位發明人填具《發明人資格揭露申請表》送交法務

單位，由法務單位進行專利申請前檢索，經智慧財產權策略會議審查討論專利要件、

發明人資格及申請策略後由智慧財產權策略會議核決是否申請。經核准申請後，由法

務單位進行專利申請手續。公司所有發明原則均會先提出美國臨時專利申請(US 

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惟如需直接提出 PCT 或其他各國專利申請，需經智慧

財產權策略會議審查討論及核決。 

二、專利申請案之委外辦理 

法務單位應會同研發單位遴選並委託適格之專利事務所，協助審閱及修訂專利說明書，

並於時限內代為向 PCT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國際機構、我國或（及）各擬申請

國之專利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 

三、專利申請相關費用之請款 

委辦作業完成後，由法務單位負責各項專利費用之追蹤及確認，並依《採購及付款循

環》完成請/付款作業。 

四、專利發明人之義務 

發明人必須負責提供或協助法務單位辦理專利申請、審查、及獲得專利後各階段所要 

求之資料補充、申復、或修正等。發明人若發現有未經授權而涉嫌侵害本公司專利權

或營業秘密者，應主動蒐證並將相關資料呈報其主管與法務單位，以維護本公司智慧

財產權益。 

五、專利證書之保管 

接獲專利核准證書，正本由法務單位專人列冊保管，副本依研發文件管理辦法執行之，

並由法務單位專人進行維護。 

六、專利權之授權(out-license)與被授權(in-license) 

專利權之授權與被授權，應依雙方授權契約規範遵守與執行之。由商務單位協同研發

單位主導授權與被授權作業進行，法務單位負責審查。 

 

第七條 商標管理 

 

       一、商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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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商務單位提出商標申請需求，經智慧財產權策略會議討論商標申請名稱，與商標事 

           務所接洽進行商標申請前檢索並向商標主管機關提出商標申請作業，相關費用依《採 

           購及付款循環》完成商標費用之請/付款。 

二、商標使用 

      各單位欲於本公司商品及營業上使用商標者，應以商標註冊證書上所列示之商標圖樣及      

           文字為準，以維持本公司之商標專用權。 

三、商標維護 

      接獲商標核准證書，正本由法務單位專人列冊保管，副本提供商務部門存查。 

 

第八條 營業秘密管理 

 

一、本公司營業秘密包含所有涉及研發、營運、製造、財務、銷售、授權、人事、法務等

事項而以適當保密措施所保護之機密文件、檔案或資訊等。 

二、以營業秘密保護之資訊及文件，應儲存保管於特定區域並設定管理及閱覽權限。為確

保本公司智慧財產之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並依本公司資訊安全相關規定，設定受

管制文件、資訊、區域、人員、設備、活動，以及機密等級、接觸權限與處理流程。 

三、研發產生之智慧財產與成果，因其性質、機密性或無法以專利保護者，應以營業秘密

方式保護。申請中之專利應視為營業秘密管理之。 

四、因研發產生之營業秘密應每半年清點乙次並於高階智慧財產策略會議檢討之。 

五、各單位承辦案件涉及本公司機密者，應於機密揭露前與合作單位或個人簽署保密契約

書，並明確規範保密義務、保密期間及有權閱覽機密之人員等。 

六、對於本公司列為秘密之計畫、文件、圖表等，本公司員工應依僱傭契約之約定負保密

義務，不得洩漏，違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本公司員工因自己過失洩漏或知悉他人洩

漏時，應即告知本公司。 

七、本公司因與其他單位或個人合作而須轉移本公司技術時，執行單位應嚴格管制技轉文

件與對方技術人員，並應簽署相關必要之承諾書或保密契約。 

八、本公司因與其他單位或個人合作而須轉移本公司實驗材料或物質時，雙方應簽署「物

質移轉契約(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每次移轉應由接收方簽署「物質移轉

簽收表(Material Transfe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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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確保本公司營業秘密之安全與管理，本公司人員如欲閱覽本條所述之營業秘密各項

資訊，應提出調閱申請表並經申請人部門最高主管及資料所屬部門最高主管簽核後辦

理調閱作業。本公司董事如欲閱覽本條所述之營業秘密各項資訊，須經董事會決議後

方能請求閱覽。董事閱覽時須由該資料所屬部門最高主管陪同，相關資料不得洩漏、

攜回及以任何方式進行重製，違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九條 著作權管理 

 

一、本公司員工於本公司任職期間職務上所完成之著作，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均歸

本公司所有。 

二、各單位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包括但不限於語文、圖形、音樂、攝影、錄音、視 

聽及電腦程式等，原則上皆應優先約定以本公司為著作人。 

       三、各單位職務上有使用他人著作之必要者，應事先取得該著作權人之書面同意及合法 

           授權並於同意及授權之範圍內使用之。 

 

第十條 智慧財產策略會議 

 

一、為確認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系統之持續適用性、適切性及有效性，應定期召開智慧 

財產策略會議進行審查，以持續改善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二、高階智慧財產策略會議由經營高層及法務單位每半年定期召開一次並討論下列事項:

商標申請策略佈局、專利策略佈局、專利策略執行狀況、專利分析與營業秘密相關議

題、智慧財產管理政策、目標之修正建議、智慧財產管理流程有效性之改進措施；智

慧財產管理效益提升之改進措施、上述改進措施所需的資源需求。 

三、例行性智慧財產策略會議由總經理、研發長及法務單位每月季定期召開並討論下列

事項:專利提案是否具備專利要件、發明人適格問題、專利申請進度、專利申請案、專

利申請策略與問題、專利權是否維護、營業秘密適格性的審查。 

四、智慧財產策略會議審查時，應依審查需要準備下列各項資料：(1)公司擁有智慧財產

之狀態(2)公司智慧財產爭議案件之處理狀態(3)先前智慧財產管理審查之跟催結果(4)

其他討論事項文件。 

五、法務單位負責例行性及高階智慧財產策略會議之召集及會議記錄製作。智慧財產權

策略會議之結論，應載明於會議記錄中並留存。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保護與爭議處理 

        第 6 頁，共 8頁 



智慧財產管理辦法 

文件編號：TIPS-2-001 機密等級：內部使用 版本：3.0 

權責單位：法務單位 出版日期：2018/03/09 

 
 

一、本公司出資聘請專業人員或單位從事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時，主辦單位應於契約中約

定受任人研發之智慧財產權不得有侵害他人權益情事，如有違反致本公司遭受損害，

受任人應負賠償責任。 

二、法務單位應審閱本公司合約中之智慧財產相關條款，以確保其權利義務符合本公司之

智慧財產管理政策並足以合理保障本公司之必要權益。 

三、法務單位負責本公司智慧財產之爭議與訴訟處理，包含針對潛在爭訟案所採取之必要

預防措施及法律行動，必要時得委任外部律師提供法律支援。 

四、無論係主動發現或自第三人知悉有任何侵犯或妨害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或資訊，

或接獲任何其它第三人之告訴、警告，應立即通報法務單位，並由法務單位向管理層

(研發長、營運長、總經理)彙報，以掌握處理時效及擬定因應策略。 

 五、本公司所有之智慧財產權遭第三人提出異議或法律爭訟程序時，該智慧財產權之開發

人員應協助本公司進行防禦。如係遭他人侵權之案件，亦應協助本公司進行侵害可能

性之鑑定工作，以確保本公司及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 

六、從事智慧財產權開發之工作人員，應妥善及完整保存智慧財產研發過程之報告或記錄，

以作為智慧財產權爭訟時之舉證資料。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教育訓練及法令更新 

 

一、法務單位應負責掌握智慧財產相關法令之變動與更新，並適時佈達全公司知悉。 

二、法務單位於每年度舉辦智慧財產權法律教育訓練，教育訓練主題及內容依本公司發 

展方向及業務需求決定之。 

三、本公司處理智慧財產相關事務之權責人員，應依其工作職掌鑑定相關人員必要能力與

教育訓練需求，並規劃及執行，必要時得委外訓練。 

四、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記錄，應依《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執行與留存。 

 

第十三條 智慧成果發表 

          

一、本公司員工對外創意之揭露或研發成果之發表，應事先經最高部門主管與總經理核准，

始得發表。 

二、欲發表之研發成果，若為可申請專利之發明或創作，應先交由法務單位完成申請專利之

程序後再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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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子公司智慧財產內部查核 

 

法務單位得依《智慧財產權內部控制作業說明書》規定，對子公司智慧財產相關資訊進

行查核作業，如有發現不符合事項，子公司應填寫改善措施及改善期限，由法務單位依

《智慧財產權矯正與預防措施作業說明書》規定，進行追蹤與管制。 

 

第十四五條 辦法修訂與廢止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開始實施，修正及廢止時亦同。 

         本辦法首次訂定及通過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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